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陆泽昭

本报讯 “不要为了满足好奇心去

盲目赶时髦， 这会加大接触到毒品的风

险。” 当口味新奇的“电子烟”、 包装奇

特的“饮料”、 五颜六色的“糖果” 纷

纷呈现在学生面前， 殊不知这些靓丽包

装下隐藏的竟然都是不同种类的“毒

品”。 6 月 25 日，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

局治安支队会同区禁毒办走进淞浦中

学，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禁毒

课”。 在第 36 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宝山警方走进校园为中学生们普及禁毒

知识， 将仿真毒品模型向同学们一一展

示， 详细介绍了不同种类毒品吸食后会

带来的生理变化和涉毒犯罪的违法成

本， 引得现场师生们的阵阵惊叹， 纷纷

表示要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6 月以来， 宝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及各派出所已先后至辖区 20 余所学校

开展禁毒宣传， 通过设置禁毒漫画海

报、 展示仿真毒品模具、 禁毒知识有奖

问答， 揭开毒品的层层伪装， 增强了学

校师生们的安全意识。 治安支队民警还

会同街镇平安办、 市场监管理局等单

位， 深入辖区药房， 针对购买“含麻黄

碱复方制剂” 类药品实名登记情况进行

了专项检查。 同时， 对相关易制毒化学

品企业的生产、 存储、 运输环节也进行

了登记检查和安全提示。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舌尖邮票”、 “专注药”、 “专注电子烟” ……这些五花八门的 “时尚潮品” 背后却是新型毒品张开的獠牙。

今天是第 36 个 “6·26 国际禁毒日”，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日前召开 “打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 向媒体介绍 2022

年浦东新区毒品犯罪基本情况， 并对该院办理多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记者注意到， 新型毒品案件仍然多发， 它们常常伪装

成邮票、 糖果、 饮料、 电子烟等形式出现， 美其名曰 “神仙水” “聪明药” “开心水” 等， 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就成为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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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毒品披着治病救人的“外衣”
上海检察官揭开新型毒品“画皮”

聚焦 ６·２６ 禁毒专题报道

警惕舌尖上的“邮票”

民警在抓捕吸毒人员蔡某某的过程中，

在现场发现一枚“邮票”， 这不禁引起了民警

的警觉， 因为近年来一种新型毒品正是伪装

成“邮票” 从境外流入。 经过对“邮票” 进

行鉴定， 果然从中发现了毒品成分麦角二乙

胺， 民警顺藤摸瓜先后抓获贩卖毒品“邮票”

的上家吴某某、 韩某某。

原来吴某某、 韩某某是大学同学， 两人

在国外留学期间接触到“邮票” 毒品， 回国

后吴某某继续从国外购买“邮票” 吸食， 并

将 12 张毒品“邮票” 夹在书本中通过快递以

及现场交易的方式加价贩卖给韩某某。 韩某

某购买“邮票” 后不仅用于本人吸食， 还将

从吴某某处购买的 1 张“邮票” 从浙江杭州

携带至上海市贩卖给吸毒人员蔡某某。

本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吴

某某、 韩某某提起公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经审理， 以贩卖、 运输毒品罪判处吴

某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判

处韩某某拘役 5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检察官告诉记者， 相对于鸦片、 大麻、

海洛因等取材于天然植物的传统毒品， 通过

化学合成方式产生的新型毒品因其来源和制

作相对“简易”， 成本较低， 导致其“普及

面” 更广， 危害性更大更深。

新型毒品的致幻性和成瘾性比传统毒品

更强， 以“邮票” 为例， 毒贩将半人工致幻

剂麦角二乙胺吸附在印有特殊图案的吸水纸

上， 伪装成邮票， 含在嘴里或贴在皮肤上就

能吸收， 这种毒品只有手指甲盖三分之一大

小， 几微克麦角二乙胺就足以让人产生幻觉，

使用后会出现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急性精

神分裂和强烈幻觉的情况。 新型毒品对人体

损伤更大， 传统毒品主要是破坏人的免疫功

能， 损害脏器， 过量使用会导致呼吸衰竭；

新型毒品则直接损害大脑细胞， 导致神经中

毒反应和精神分裂症状， 会对人的神经系统

造成长期、 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 新型毒品层出不穷， 其伪装性

和隐蔽性更强， 常以糖果、 饮料等形式出现，

因此我们在日常中应注意： 认清毒品的危害，

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 远离夜店等人员复杂

的场所； 谨慎交友； 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

不抱有盲目的好奇心和侥幸心理。

“专注药”竟是毒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新型毒品有时还

会披着治病救人的“药品外衣”。

王某某自幼患有精神类疾病， 大学毕业

后更因严重的注意力缺陷和失眠症状， 不得

不待业在家。 他需要定期前往医院就诊配药，

按照医生处方服用一种名叫“哌醋甲酯” 的

一类精神药品， 用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治

疗自身的精神疾病。 2020 年起， 吸毒人员李

某向王某某声称自己长期工作压力大， 希望

通过“专注药” 提升注意力， 提高工作效率，

走上升职加薪的“捷径”， 请求王某某卖一点

药给他。 王某某明知“专注药” 系国家管制

类精神药品， 个人出售将会触犯刑法， 从一

开始坚定的拒绝， 到碍于人情一步步迈入犯

罪的深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王某某先

后 9 次将含有哌醋甲酯成分的盐酸哌醋甲酯

缓释片合计 18 瓶 （270 粒） 以快递送达的方

式卖给李某， 每次得款 1500元。

本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王

某某提起公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检察官指出， 一类精神药品为国家管制药

物， 如在本案中俗称“专注药” 的哌醋甲酯。

贩毒人员王某某有注意力缺陷， 必须根据医嘱

正确合理服用精神药品， 起到治理疾病的功效；

这样的管制药品一旦不合理使用甚至滥用， 则

会形成瘾癖， 成为“毒品”。 现代人在面对社会

压力时， 应当寻求正确的方式排解压力， 不能

寄托于药物寻求短暂的快乐。 此外， 配得精神

药物的患者应遵医嘱合理使用药品， 切勿将药

品出售， 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

“上头电子烟”易滥用

2021 年， 二十来岁的蒋某在长沙酒吧里混

日子， 结识了一些朋友， 了解到合成大麻素上

头烟的情况， 之后就开始买卖起了这些新玩意。

经人介绍， 蒋某结识了一个上海的客户， 双方

约定以 700 元的价格交易 1 小瓶含有合成大麻

素成分的电子烟油 （3 毫升）。 之后， 蒋某通过

物流快递的方式将电子烟油从长沙寄送到了客

户位于上海的家中， 轻轻松松小赚一笔。 最终

蒋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检察官表示，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是近年来

进入公众视野的一种新型毒品， 通常借助“电

子烟” 作为载体广泛传播， 吸食人员多为娱乐

行业、 自由职业的年轻人， 其中不乏高学历人

士；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 实则极易滥用、 成瘾。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于 2021 年 7 月列入国家管

制。 除了“上头电子烟”， 新型毒品通常化身为

各种“神仙水” “开心水” “聪明药” 等形式

粉墨登场， 激发年轻人在好奇心驱使下购买、

服用； 事实上， 此类新型毒品对人体健康特别

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危害远超传统毒品。 社会公

众尤其是年轻人务必抵制新型毒品的诱惑、 侵

蚀， 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 做到洁身自好。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利用寄递企业的管理漏洞， 宋某从外省市

以快递“文件” 名义向上海寄递含合成大麻素

的“上头电子烟” 及烟油， 并通过网上、 酒

吧、 KTV 内向一些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售卖。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严惩毒品犯罪的同

时， 聚焦寄递违禁品防治难题， 以建议促监

管， 紧盯群众身边“小包裹”， 凝聚监管合力，

护航城市寄递“大安全”。

向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售卖

严重危害身心

2021 年 7 月起， 居住在外省市的被告人

宋某在明知合成大麻素物质已被列为毒品进行

管制的情况下， 为获取非法利益， 使用虚假姓

名“刘某”， 多次以快递“文件” 的名义， 向

居住在上海的郑某某 （另案处理）、 居住在外

省市的徐某贩卖“上头电子烟” 及烟油。 2021

年 8 月 14 日， 民警在外省某市将被告人宋某

抓获归案， 当场查获大量无色透明液体。 经鉴

定， 上述液体均检出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ADB-

BUTINACA 成分。 到案后被告人宋某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静安区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被告人宋某

提起公诉后， 区法院全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 罪名及量刑建议， 以贩卖毒品罪

判处宋某有期徒刑 7年， 并处罚金。

静安区检察院表示， 本案系一起利用寄递

渠道贩卖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的案件。 合成大

麻素是一种人工合成毒品， 吸食后， 会出现头

晕、呕吐、致幻等反应，甚至导致休克、窒息、猝

死等严重结果。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合成大麻

素类物质被整类列管， 但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

非法利益， 仍将其溶于电子烟烟油或喷涂于烟

丝上，使用“上头”“飞行”“快感”等“黑话”，在网

上、 酒吧、KTV 内向一些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售

卖。由于这种电子烟的外观与普通电子烟无异，

且多采用“线上交易+快递交付”的方式售卖，

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对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落实“七号检察建议”

开展溯源治理

针对本案涉及的新型毒品交易形式隐蔽、

涉案地域横跨多省、 涉案数量较大等情况， 检

察机关通过依法提前介入， 还原了宋某与多名

下家之间的交易情况， 为有力指控犯罪夯实了

证据基础。 同时， 检察机关根据宋某的贩卖数

量、 贩卖次数等情节， 向法院依法提出了从严

惩处的量刑建议。 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和禁

毒普法教育， 被告人宋某自愿认罪悔罪， 在审

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本案中， 被告人宋某多次使用假名“刘

某”， 虚报快递详单为“文件”， 从外地将含有

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 通过快递渠道流

通贩卖， 收寄的快递从业人员始终未对其身份

信息进行核实登记， 也未对其交寄的物品进行

查验。 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寄递企业及寄递从业

人员防毒拒毒意识不强， “实名收寄、 收寄验

视、 过机安检” 三项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2022 年 2 月， 静安区检察院向外省市某快递

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 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

任， 并提出细化“三项制度” 操作规范、 强化

宣传培训、 完善奖惩制度、 提高快递从业人员

素质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为解决案件办理中发现的问题， 静安区检

察院召开了寄递违禁品犯罪证据审查及综合治

理研讨会， 邀请法学教授、 业务专家、 邮政管

理部门， 共同为涉寄递违禁品犯罪中的疑难杂

症“诊脉开方”。 同时， 还通过对寄递企业开

展联合检查等形式， 提高企业及公众寄递防控

意识。 2022 年， 静安区检察院与公安、 邮政

部门会签了 《关于建立健全寄递安全监管协作

配合机制的工作办法》， 进一步明晰了公、 检、

邮三方在日常监管、 行政处罚、 证据收集、 法

律监督等工作中的职责， 完善细化了沟通协作

机制， 为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七号检察建

议”， 增强寄递监管实效提供制度保障。

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负责人介绍， 2022 年， 浦东新区毒品

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是毒品犯

罪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是新型毒品犯罪

案件依然多发， 当前浦东新区毒品犯罪

所涉毒品呈现出传统毒品、 合成毒品和

新型毒品并存的局面。 此外， 毒品犯罪

分子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除利用传统的

体内藏毒、 人货分离等手段逃避打击

外， 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网络和物流寄

递实施毒品犯罪， “互联网 + 物流”

成为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

“毒品犯罪逐渐形成流通环节寄递

化的特点， 犯罪分子也不再囿于传统的

吸、 贩毒人员， 物流从业人员、 邮件寄

收人员均可能成为犯罪链条的一环， 更

有境外贩毒团伙通过网上招募或交友途

径让境内人员代为收寄藏毒邮包， 最终

达到走私毒品入境的目的。” 检察官说。

据介绍， 在另一起“贩卖 K 粉”

案件中， 宋某某等五人为掩人耳目， 在

毒品交易流通环节费尽心机。 他们或在

交付物流寄递的包裹内夹带小包装毒

品， 投放到小区附近的快递柜里， 由下

家凭取件码取货； 或将毒品包装放在隐

蔽之处， 由下家现场寻找、 伺机取走；

或当面交易。 该案利用快递柜接收毒品

包裹的情况同样需要引起警惕。

对此， 检察官提醒： 不轻易出借本

人的身份或地址帮助他人收寄邮包， 不

贪图小利为他人代收不明快递或邮包；

不随意轻信网上或境外“朋友” 所谓

“有偿代收包裹” “有偿运送样品” 等

话术； 一旦发现可疑邮包， 及时拒签并

向公安机关举报。 同时， 检察官也建议

寄递行业加强对毒品等违禁品寄递的防

范意识， 严格执行“收寄验视、 实名寄

收、 过机安检” 三项制度， 建立异常寄

递行为的检举机制， 实现物流行业对毒

品犯罪“零容忍”。

趋势：

“互联网+物流”成主要手段

小心！ 快递“文件”里是“上头电子烟”
静安检方严惩毒品犯罪，以建议促监管

“禁毒课”走进中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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